
关于公布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的公告

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57号令）的相关要求和有关规定，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决定在以下路段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后正式启用，现将设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类型：电子警察设备;公路卡口设备。
二、设置地点：北京北路健康西路、翔宇大道大同路、清河北路大治路、健康东路银川路、健康东路承德北路、淮海北路大同路、淮海北路健康东路、健康东路圩北路、北京北路漕运路、淮海西路人民路、淮海西路北京路、北京北路中经路、清河北路军营路、上海路人民北路、淮海西路健康西路、健康西路清河北路、淮海西路电机路；大同路承德北路口南侧卡口、G205淮海西路口北侧卡口、大治路青莲巷东侧卡口、人民路上海西路口南侧卡口、漕运西路消防大队门前卡口、淮海北路水门桥卡口、清河北路淮师一附小卡口、淮海东路曙光路口东侧卡口、淮海西路勤政路口西侧卡口、健康西路桃园巷东侧卡口、淮海西路查报站出城卡口、淮海西路查报站进城卡口。
三、查处的违法行为类别：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行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机动车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
特此公告 
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
                               2021年12月12日
